关于《闵行区老旧公房小区物业管理共建活动
实施办法》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加强老旧公房小区物业管理共建工作，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本局会同区财政局修订了《闵行区老旧公房小区物业管理共建活动实施办法》（以下简称“物业管理共建实施办法”）。
一、修订的背景和目的
闵行区自2010年起，对2000年前建造的老旧公房小区和早期市区动迁到闵行的外区动迁房小区实施物业管理共建，现行的第四轮物业管理共建政策从2022年10月1日开始，至2025年9月30日有效期届满。在总结经验、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本局整合了《闵行区老旧公房小区物业管理共建活动实施意见》（闵府规发〔2022〕7号）及其配套的物业管理共建考核评价奖补细则，并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完善。
目前，老旧公房小区居民日益提高的宜居需求与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滞后之间矛盾依然存在，物业服务企业因成本上涨导致的运营压力与小区业主的物业服务消费观转变难、物业费上调难、收缴率低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同时，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进一步增加了物业服务企业的经营负担，加剧了老旧公房小区日常维修和管理运营困难，不利于实现建设安全、整洁、文明、有序小区的目标并持久巩固相关成果。
为有效提升老旧公房小区物业管理与综合服务水平，在前四轮物业管理共建工作基础上，坚持绩效评估、政策评估和专项审计并重，不断调整完善政策，制定新一轮物业管理共建实施办法，通过坚持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完善居民区党组织领导，居委会指导监督，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协同运转的工作机制，以考评奖补方式激励物业服务企业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高老旧公房小区物业服务水平和居民满意度。
二、修订的过程
在起草调研、征求意见等阶段，相关各方为完善政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建议。
2025年3月期间，我们走访调研了梅陇镇、虹桥镇和江川路街道等共建重点区域，与基层房管所、部分共建小区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座谈，了解上一轮物业共建政策实施情况，听取对新一轮政策的意见。各方认为，物业管理共建政策对加强相关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对满足居民对宜居环境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议延续本区物业管理共建政策，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6月23日至2025年7月28日期间，物业管理共建实施办法征求了市房屋管理局物业处、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及相关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的意见，采纳了资金拨付方式表述的修改意见，基本采纳了完善物业管理共建考核奖补退出机制的有关意见，未采纳奖补标准的有关意见。7月17日至7月25日期间，物业管理共建实施办法征求了部分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和物业行业专家的意见，作了修改完善。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物业管理共建实施办法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修订：
（一）改变发文形式。整合《闵行区老旧公房小区物业管理共建活动实施意见》及其配套的物业管理共建考核评价奖补细则，主要是在“五、考评奖补”和“七、资金管理”中吸收优化两者内容，以落实精简文件、提升操作性的有关要求。
（二）提高准入条件。在“四、准入条件”中，将共建范围内的小区申请参加共建的一项准入条件，物业费收缴率（实收物业费占应收物业费比例）由80%提升至85%，以进一步督促共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
（三）完善考评奖补。一是对于考评方式，增加了居委会、业委会在评价前应听取居民代表、业主小组组长等多方意见的要求，以提升评价的客观性。二是对于奖补标准，根据财政预算绩效评估意见，把面积1万平方米以下共建小区的奖补标准由0.8元/平方米·月改为0.6元/平方米·月，同面积大于1万平方米、小于1.5平方米的共建小区；提升考评要求，把取消奖补资格的考评得分由低于70分调至低于80分，考评得分70-80分的不再给予奖补，并对物业服务企业失信行为累计记分达到6分、9分、12分、15分的小区扣减奖补资金的力度，依次另扣由0.01-0.04元/平方米·月调至0.03-0.06元/平方米·月。此外，为推动少数共建小区及早把物业费标准提高到0.8元/平方米·月（2015年3月1日本市公房小区物业费标准政府定价废止前的物业费标准）以上，增加了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上的公房小区和混合型小区（零星小区合并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的，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下的原各零星小区除外），各类房屋的物业费未全部达0.8元/平方米·月的，各月均按0.2元/平方米·月标准奖补；外区动迁房小区各类房屋的物业费未全部达0.8元/平方米·月的，各月均按0.1元/平方米·月标准奖补。
[bookmark: _GoBack]（四）强化退出机制。加强对区物业服务综合评价结果的运用，加大劣质物业服务企业的淘汰力度，增加了对连续两个季度物业服务综合评价为C级的共建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当期及本轮政策后续各期的共建奖补资格，但被取消共建奖补资格的小区如果重新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新进物业服务企业符合准入条件的仍可申请共建奖补。
